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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学科、创新创业是推动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提高研究生专业实践能

力和创新创业精神的有效手段和重要载体，对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和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具有

重要意义。为鼓励在校研究生、教师积极参加各类学科、创新创业竞赛，提高竞赛水平，规

范竞赛组织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学科、创新创业竞赛包括：

1.国家级学科、创新创业竞赛：指国家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

央等组织的学科、创新创业竞赛。

2.省级学科、创新创业竞赛：指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其他

国家部委、国家级一级学会等组织的学科、创新创业竞赛。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研究生学科、创新创业竞赛由研究生院统一管理和协调，由各二级培养单位

或相关单位负责承办、组织与实施。

1.研究生院主要职责：

（1）负责竞赛工作的协调与管理；

（2）根据竞赛类别，确定竞赛的承办与具体负责单位；

（3）负责与竞赛相关的校内外协调与联系；

（4）负责竞赛经费预算编制、竞赛经费安排与工作报酬核定；

（5）负责竞赛获奖奖励工作；

（6）组织竞赛的总结与交流；

（7）负责竞赛材料归档及各种统计工作等。

2.承办（负责）单位职责：

（1）负责竞赛的组织宣传工作；

（2）组织研究生报名、选拔及参赛；

（3）组织赛前培训，提供参赛的有关信息及资料；

（4）组织指导教师队伍并做好竞赛的相关指导工作；

（5）对竞赛的成绩及有关材料进行总结、归档，并报研究生院备案等。

（6）组织参加省级及以上竞赛，包括制定竞赛目标、制定培训方案；组织省级及以上

竞赛的校内选拔赛：包括制定校内竞赛方案、负责校内竞赛命题、阅卷与评审等工作。

第三章 经费资助

第四条 为鼓励学生参加高水平学科、创新创业竞赛，学校对研究生参加的各类竞赛，

予以分类奖励。

第五条 资助分为赛前资助和赛后奖励两部分。



1.赛前资助：主要包括参赛研究生个人和团队的报名费、指导费、耗材费、差旅费等

其他必须开支的费用。

2.赛后奖励：主要对研究生以团队或个人代表湖南理工学院参与各类竞赛取得了优异

成绩后给予奖励。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六条 学校设立研究生学科、创新创业竞赛专项经费。由研究生院根据上一年度参

赛情况，结合下一年度计划，编制竞赛经费专项预算，经学校批准后，列入学科、创新创业

竞赛专项经费。

第七条 研究生学科、创新创业竞赛经费的开支要贯彻节约、高效的原则，严格执行

校财务相关规定。承办（负责）单位在竞赛前应向研究生院提交详细经费预算，相关经费开

支具体包括：报名费、指导费、耗材费、差旅费、伙食补贴、运行费等。

具体内容：

1.报名费：用于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创新创业竞赛的报名，按竞赛组委会公布的标

准报销。

2.指导费：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的竞赛活动，给予指导教师计算一定的报酬。教师指

导费计算方法如下：每个集体项目指导酬金不超过 1200 元，每个个人项目指导酬金不超过

200 元。

3.耗材费：仅用于竞赛所产生的办公用品、电脑耗材等费用。

4.差旅费：用于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创新创业竞赛在竞赛期间所产生的差旅费用。

5.伙食补贴：用于比赛期间伙食补贴。

6.运行费：用于承办二级培养单位组织学科、创新创业竞赛所产生的组织费用，包括

用于竞赛运行的宣传费、资料费、邮寄费、用车费、打印纸、硒鼓等。

第八条 指导教师和研究生在竞赛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出差补助按照学校财务相

关规定予以核报。

第九条 鼓励承办（负责）单位投入配套资金，加强本单位的学科、创新创业竞赛的

支持力度，同时欢迎相关企业和单位为竞赛提供赞助。

第五章 奖励办法

第十条 根据竞赛项目的竞赛成绩，对参赛师生进行表彰奖励。奖励标准和分类目录

见《湖南理工学院研究生奖助体系实施暂行办法》。

第十一条 学科、创新创业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以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或文件

为依据。所有竞赛获奖须提供有关竞赛文件、竞赛奖励证书原件（扫描件）、奖杯或奖品的

实物（照片）送研究生院审核、备案。

第十二条 承办（负责）单位组织学科、创新创业竞赛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的“质

量工程”栏目予以加分，承办国家级学科、创新创业竞赛活动每项加 5 分，省级每项加 2

分，校级每项加 1 分。

第十三条 指导教师按学科、创新创业竞赛奖励标准奖励之外，还可享受在职称评定、

评优评先中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研究生，除按研究生学科、创新创业竞赛奖励标准奖励



之外，还可享受在评优、评奖方面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十五条 在校研究生通过参与竞赛活动，激发创业热情并创办工商企业（研究生为

法人代表），视情况给予一次性不高于 2000 元奖励。

第六章 附则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者，以本

办法为准。


